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0）沪0120刑初1311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智力，男，1985年7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

　　辩护人陈东升，上海振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奉检三部刑诉[2020]163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智力

犯合同诈骗罪，于2020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21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马某2出庭支

持公诉，被告人杨智力及其辩护人陈东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

　　2018年初至2018年12月，被告人杨智力作为旭顺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旭顺公司”)负责人，伙同该公司业务部门总监罗浩、吕换换、周兴及业务员陈仓(以

上均已判决)等人在上海市沪太路XXX号尚大国际A座205号，以帮助客户将古董、收藏

品等展览、拍卖的方式实施诈骗。由业务员对外打电话谎称可以帮助客户将古董、收藏

品等展览、高价拍卖，待有销售意向的客户至该公司商谈时，上述被告人在商谈过程中

夸大客户藏品价值，虚构过往成交率，对藏品进行虚假鉴定并诱导被害人签订个人收藏

品展览交易服务合同，以收取居间费用的名义骗取被害人钱款，后上述藏品无一成功拍

卖，共计骗取被害人人民币70余万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且有被害人王某1、詹某某、杨某某

、孟某1、柳某某、王某2、陶某某、李某1、魏某某、秦某某、王某3、许某某、李某

2、周某某、马某1、孟2、金某某、黄某某、胡某某、黎某某、陆某某、寇某某、雷某

1、覃某某、康某某、王某4、牛某某、顾某某、王某5、高某某、孙某某、张某、赵某

某、倪某某的陈述,辨认笔录，证人易某、雷某2、王某6的证言、通话记录、培训记录

,个人收藏品委托展览服务合同、客户审慎义务告知书、物品信息确认书、附件、银行

流水明细、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证人王某7的证言、辨认笔

录,同案犯罗浩、陈仓的证言,辨认笔录,同案犯李谷雨的证言,辨认笔录,同案犯罗浩、吕

换换、周兴、陈仓、付志鹏等人的证言,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

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智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

物，犯罪数额巨大，其行为现已触犯刑律，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被告人在庭审中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杨智力在家属的帮助下退赔了五万

元，可酌情从轻处罚。本院采纳辩护人提出的从轻处罚意见。综上，本院根据各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退赔情况等，在量刑时一并予以考虑。为严

肃国家法制，确保公私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

四条(五)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智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

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20年7月14日起至2024年1月1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缴纳。)

　　二、退赔款人民币五万元按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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